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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（辦公地址：屏東市勝利路9號）
承辦人：林明俊
電話：08-7362589*236
傳真：08-7364380
電子信箱：a001866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新園鄉烏龍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8月11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體字第112304732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課後社團活動實施要點 (4649448_11230473200_1_4649448_11230473200_1.

pdf)

主旨：重申本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後社團活動實施要點，請各

校落實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本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後社團活動實施要點第四點課

後社團活動之師資由學校遴聘具有專長之師資擔任。有教

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，不得聘任為課後社

團教師。聘任後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

者，應依法予以停聘、解聘。為保障學生學習，學校於開

課前對新聘授課教師名單，應依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

到查訪及查閱辦法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規定辦理查閱。

二、爾來頻傳課後社團教師未具相關專長或冒名頂替授課之情

事，請各校確實依上揭規定遴聘具有專長之師資，並落實

查核制度，以杜絕自行安排不符合資格之代課教師以及冒

名授課之不法情事，影響學童受教權益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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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學校體育組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11






